
宜蘭縣  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     
107      年度稽核常見缺失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      

項次 常見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令規定依據

一、準備招標文件

1

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未刊載或

未完整載明檢舉受理機關聯絡

方式。

招標機關應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載

明檢舉受理機關聯絡方式。

工程會90年 11月

27日工程企字第

90046660號函、100

年 7月 21日工程企

字第10000260990

號函

2

招標公告與招標文件之內容不

一致。例如：截止投標期限不一

致；開標時間不一致；履約期

限不一致；預算金額不一致；

收受招標文件地點不一致；押

標金金額不一致；檢舉管道資

訊；廠商資格。

機關辦理採購時，應詳實核對招標文

件與公告內容是否相符。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

態樣六、刊登招標

公告（八）

3

招標文件中之資料錯誤，例

如：投標須知投標文件送達地

點前後矛盾；招標公告依政府

採購法第49條辦理，惟評審補

充說明書卻敘明依政府採購法

第22條 1向 9款規定辦理；投

標須知與契約條款不同；引用

已停發「營利事業登記證」。

機關辦理採購時，應詳實核對招標文

件。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

態樣一、準備招標

文件（九）

4
招標文件未明定固定費用，其

評選辦法價格未納入。

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率，而

由廠商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，應規

定廠商於投標文件內詳列報價內容，

並納入評選。

最有利標評選辦法

第9條第1項

5
未使用工程會之範本、致錯陋頻

生。

建請依工程會最新公佈之契約範本，

避免錯漏頻生。

政府採購行為錯誤

態樣一、準備招標

文件(十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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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常見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令規定依據

6

投標須知規定允許廠商於開標

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

件，惟未敘明可補正之文件。

應敘明可補件之文件，俾減少審標之

爭議。

採購法第33條第3

項

7

違反法規規定，例如：招標文

件在「需求規範及契約」中對於

機關之決定「不得異議」。

「不得異議」，違反採購法第75條規

定。不得不當限縮廠商法定權利。

採購法第74、75

條、工程會89年 3

月 13日工程企字

第89005195號函、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

態樣一、準備招標

文件（四）

二、押標金保證金

1 押標金金額逾規定上限。

押標金金額以不逾預算金額或預估採

購總額之5%為原則；一定比率，以

不逾標價之5%為原則。但不得逾新臺

幣5000萬元。

採購法第30 條、押

標金保證金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9

條第2 項

2 履約保證金金額逾規定上限。

履約保證金金額，以不逾預算金額或

預估採購總額之10%為原則；一定比

率，以不逾契約金額之10%為原則。

採單價決標之採購，履約保證金應為

一定金額。

採購法第30條、押

標金保證金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15

條第2、3項

3 保固金金額逾規定上限。

保固保證金金額，以不逾預算金額或

預估採購總額之3%為原則；一定比

率，以不逾契約金額之3%為原則。

(工程會99年 12月 28日工程企字第

09900519590號函修正)

採購法第30條、押

標金保證金暨其他

擔保作業辦法第25

條第2項

3

1

機關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已

敘明後續擴充情形，未將後續

擴充金額計入採購金額計算。

招標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

項第7款規定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

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、金額或數量之

上限；並將預估後續擴充項目所需金

額計入採購金額。

細則第6條第1項

第3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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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未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載

明後續擴充之期間、金額或數

量。例如僅於招標文件載明有保

留增購權利，未於招標公告載

明。

應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皆敘明擴充

之期間、金額及數量。

採購法第22條第1

項第7款、細則第6

條、工程會99年 6

月 23日工程企字

第09900250030號

函修正「政府採購

法第22條第1項各

款執行錯誤態樣」

四、資格及規格限制競爭

1 要求投標時檢附原廠商目錄。

訂定規格應以功能效益有關，不得不

當限制競爭，應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

契約所需之能力者為限。

政府採購行為錯誤

態樣三、規格限制

競爭（七）

2
未依採購案件特性訂定適當之

廠商資格。

應依標的特性及法令規定擇定廠商資

格，以符機關所需。
採購法第37條

3

採購案未達600萬元，但「廠商

資格」限定為「丙級營造以上廠

商」。

1.訂定投標廠商資格時，應詳查與採

購性質相關之法令規定，避免排除其

他廠商參與投標權益。

2.應依「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

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

總額認定辦法」第2條規定。

政府採購錯誤行

為態樣二、資格限

制競爭、(四)、營造

業承攬工程造價限

額工程規模範圍申

報淨值及一定期間

承攬總額認定辦法

第2條

4 規定投標時須檢附印鑑印模單。

規定檢附之文件應與採購標的及履約

能力有關並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

需要訂定。

政府採購錯誤行

為態樣二、資格限

制競爭（二十

二）。

五、開標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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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其

開標或決標時未由主（會）計

及有關單位派員監辦。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、

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，除有特殊情

形者外，應由其主（會）計及有關單

位會同監辦。

採購法第13條、機

關主會計及有關單

位會同監辦採購辦

法

2

開、決標紀錄記載不全，填列尚

有遺漏。例如：未將廠商資格不

符事項載明；未紀錄參與投標

廠商名稱及各投標廠商標價等

類此情形。

應依細則第51 條第1 、2項、68 條

第1 項、2 項辦理。

細則第51 、68 

條。

3

屬一次投標分段開標方式，惟

資格審查後並無製作紀錄或規

格標之評選未做成開標紀錄。

各階段開標應依細則51條分別製作

紀錄。
細則第51條

4

投標廠商被列為「拒絕往來廠

商」，招標單位未於開標前察

覺，並容許該廠商參與減價，

俟於完成價格標後方才列為無

效標，此舉影響開標結果暨投

標廠商權益。

應於開標前查詢並確認投標廠商有無

經撤銷登記或受停業處分，並依政府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不列入

合格廠商。

工程會98年 6月

12日工程企字第

09800243550號函、

細則第55條

5

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

分之一之採購，開標時未由主

（會）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。

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

之採購，承辦採購單位於開標、比價、

議價、決標及驗收時，應通知機關首

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之主 (會) 計或

有關單位派員監辦。

未依中央機關為達

公告金額採購監辦

辦法第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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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開標地點不符：公告開標地點

與開標/決標紀錄及底價單記載

開標地點不一致。

應依招標文件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公開

為之。
採購法第45條

7
未依規定保密。例如：保留決標

底價已公開，未予保密。

1.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

密。但機關依實際需要，得於招標

文件中公告底價。

2.廠商投標文件，除供公務上使用或

法令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。

採購法第34條第3

、4項

8
採書面審核監辦，未依規定先

行簽報。

1.監辦人員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，

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採書面審核

監，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有

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4條。

2.另『書面審核監辦』之簽准，可採通

案簽准方式處理，惟該通案之適用

情形應明確敘明，監辦單位並應審

慎依循。

有關單位會同監辦

採購辦法第4條、

工程會91年 1月

20日工程企字第

09100492650號函

9

資格審查時因其中1家未能提

供領標之證明文件，為採購單

位認定為不合格標。

工程會96年 05月 08日工程企字第

09600182560號函示函示：「機關辦

理採購，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

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不合

格標。其有規定者，該部分無效。三、

投標文件未檢附電子領標憑據」規定

不符。

工程會96年 5月 8

日工程企字第

09600182560號函

六、底價訂定

1

底價訂定時機未依「文書處理過

程中之有關人員，均應於文面

適當位置蓋章或簽名，並註明

時間，以明責任」之規定，確實

加註。

建議於底價備註說明，請核定首長應

加註時間等字樣提醒。

行政院院臺秘字第

09300091795號函

修正之「文書處理」

參、處理程序

（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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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底價訂定未提出預估金額及其

分析資料，作為機關首長或其

授權人員核定底價之參考。

機關訂定底價，應由規劃、設計、需求

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

後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

其授權人員核定。但重複性採購或未

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得由承辦採購單

位逕行簽報核定。

細則第53條

3
訂定底價未周延，且未參考廠

商報價。

1.應依右列規定考量成本、市場行情

及政府機關決標資料提出預估金額

及其分析後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員核定。

2.限制性招標之議價，訂定底價前應

先參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。

採購法第46 條、細

則第53、54 條

4

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開標時投

標廠商未達三家以上，改採限

制性招標，底價訂定未依細則

第54條辦理。

為提升開標效率，建議於開標前簽請

核准授權主持開標人員於採議價時擔

任底價核定人，檢討原核定底價是否

需調整及調整金額以符合法令規定。

工程會95年 5月

28日工程企字第

09900157681號函

七、決標階段與決標公告

1

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決標結果

或無法決標未依以書面通知各

投標廠商。

1.公告金額以上採購請依右列規定書

面通知參與廠商。

2.議價決標之案件，如屬公告金額以

上之採購，仍應書面通知廠商。

3.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亦得以將開決

標紀錄當場送交各投標廠商並請其

簽收之方式辦理。

採購法第61條、工

程會88年 10月 12

日工程企字第

8814887號函

工程會89.3.2.工

程企字第89003131

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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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決標金額依

政府採購法第61條或第62條

規定傳輸至工程會資料庫後，

如有契約變更或加減價之情

形，致原決標金額增加，該增

加之金額，未依上開規定辦理

公告、彙送。

如有契約變更或加減價之情形，致原

決標金額增加者，該增加之金額，應

依照「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

辦備查規定一覽表」附記5.及工程會

89年 7月 7日工程企字第89018990

號函規定辦理公告、彙送。

採購法第61條、第

62條、「採購契約

變更或加減價核准

監辦備查規定一覽

表」、機關傳輸政府

採購資訊錯誤行為

態樣三、(六)

3

評選會議紀錄，委員 5人全數

出席，惟決標公告載明出席委

員僅 3人，決標公告登載錯誤。

應審慎核對決標公告（稿）再行上

傳。

政府採購行為錯誤

態樣十、決標程序

（一）

4

最低標廠商標價低於底價

80%，未經檢討分析，或未通知

廠商說明即逕通知繳納差額保

證金；或未繳納差額保證金前

即決標而於決標後通知繳納差

額保證金；或逕不決標予該廠

商。

1.訂有底價之採購，機關應一併檢討

底價有無偏高情形；其屬底價偏高

所致者，不適用採購法第58 條有

關提出說明或擔保之規定。

2.通知廠商提出擔保前，應予提出說

明之機會，廠商並得自行擇定提出

說明或擔保。

3.廠商提出之說明合理者，機關應即

決標，無需通知廠商提出擔保；說

明欠合理者，仍得限期提出擔保。

至於合理與否之認定，得就相關因

素加以分析，如：其他投標廠商相

關項目報價情形、市價、市場行情變

化情形等。

採購法第58 條、工

程會92 年 3 月 27

日工程企字第

9200123081 號函

頒「低於底價百分

之80 案件之執行

程序」

5

決標結果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

商，書面通知內容缺漏。如：未

含決標金額、決標日期、決標金

額。

機關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將決標結

果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者，其通知

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
1.有案號者，其案號。

2.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。

3.得標廠商名稱。

4.決標金額。

5.決標日期。

細則第8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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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常見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令規定依據

6

開標程序中，最低標價之廠商

於優先減價時，即表示「願以底

價承包」未書明減價後之標價，

而主持人即宣布決標於該廠商。

二家以上廠商進行比價時，減價之廠

商表明「願以底價承包」，機關不應接

受。

細則第72條

7

公開評選準用最有利標決標及

取最有利標精神之採購案件其

決標紀錄之決標原則誤載為採

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。

決標原則應列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

第1項第3款決標。

工程會97.6.23工

程企字第

09700248740號函

八、履約階段及驗收

1 驗收記錄無監驗人簽認。
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，由參加

人員會同簽認。
細則第96條

2
驗收記錄無廠商專任工程人員

簽認。

工程主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、查驗或

驗收工程時，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

及工地主任應在現場說明，並由專任

工程人員於勘驗、查驗或驗收文件上

簽名或蓋章。」

營造業法第41條

第1項

九、最有利標之執行缺失

1

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陳、發予評

選委員函文、開會通知單及會議

紀錄等有洩密之虞。

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、派兼或聘兼採

購評選委員、廠商投標文件、評選會議

等保密事項應依右列一覽表規定事項

辦理。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

職準則第6 條、採

購評選委員會委員

名單保密措施一覽

表

2

評選案件未於採購評選委員會

成立時，一併成立工作小組成

員或工作小組成員未具有採購

專業人員資格。

機關應於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時，一

併成立三人以上之工作小組，協助本

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，其成

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

人員或專業人士擔任，且至少應有一

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。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

織準則第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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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常見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令規定依據

3

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見或初

審意見未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

議規則第3條規定載列。

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

目或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，就受

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，載明下

列事項，連同廠商資料送評選委員

會供評選參考：

1.採購案名稱。

2.工作小組人員姓名、職稱及專長。

3.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 

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

4.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。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

議規則第6條之1

第2項

4

未敘明評分方式，有違最有利

標評選辦法第4條第3款及11

條機關評定最有利標應於招標

文件載明“採總評分法、評分單

價法或序位法”。

機關評定最有利標應於招標文件載明

“採總評分法、評分單價法或序位法

”。

最有利標評選辦法

第4條第3款及11

條

5

機關評選最有利標之過程中，

評選會並未依規定製作評選紀

錄。

依右列規定，評選會議紀錄，應載

明：

1.評選委員會之組成、協助評選之人 

員及其工作事項。

2.評選方式。

3.投標廠商名稱。

4.評選過程紀要。

5.各投標廠商評選結果。

6.有評定最有利標者，其理由。

7.個別委員要求納入紀錄之意見等事

項。

最有利標評選辦法

第23 條

6

委員會之評選結果未簽報機關

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，即先

行宣布決標。或其宣布程序違反

工程會97年 9月 16日工程企

字第09700385670號函之規定。

機關採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其評選

(審)結果應簽報首長核定。宣布程序

應依工程會97年 9月 16日工程企字

第09700385670號函規定。

機關異質採購最有

利標作業須知第6 

點

十、其他

1

招標機關受理廠商異議已逾法

定期間之規定於期限（15日）

內回復。

確實依期限內回復，以維廠商權益。
採購法第75條第2
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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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採購金額與

預算金額有誤，宜審慎認定之。

1.機關辦理採購，其採購金額應於招

標前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條

認定之。

2.預算金額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

26條，為該採購得用以支付得標

廠商契約價金之預算金額。預算案

尚未經立法程序者，為預估需用金

額。

3.採購金額與預算金額有別，宜審慎

認定之。

4.例如：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已敘

明後續擴充之期間、金額或數量

者，採購金額應將擴充項目所需金

額計入，而非逕以預算金額填入。

細則第6、27條

3

採購文件保存不完整。例如：未

能提供驗收紀錄等驗收書面文

件以供查核。

機關辦理採購之文件，除依會計法或

其他法律規定保存者外，應另備具一

份，保存於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。

採購法第107條、

細則第112條之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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